申报编号：
 武汉东意达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
债权人信息确认书
	债权人名称
	


	身份证号/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债权人联系方式
及文书送达地址
	联系人
	
	联系人类型
	法定代表人□   代理人□

	
	身份证号码
	

	
	手机号码
	
	电子邮箱
	

	
	送达地址
	

	债权人银行
账号信息
	开户银行
	

	
	开户行号
	

	
	账户名
	

	
	账号
	

	管理人告知事项
	1、 为便于债权人及时收到管理人各项文书，保证破产清算程序顺利进行，债权人应当如实提供银行信息、送达地址及联系方式等信息；
2、 确认的银行信息、送达地址及联系方式适用于各个破产清算程序，以及与本案相关的其他事项；
3、 确认的送达地址及联系方式适用于各种合法的送达方式，包括但不限于直接送达，留置送达，邮寄送达，电子送达（电子邮件、传真、短信、微信等）；
4、 破产清算程序终结前如果上述内容发生变更，债权人应及时书面告知管理人变更事项；
5、 如债权人提供的信息有误，或未及时告知管理人变更事项，致使本案相关文书无法送达或未及时送达的，自文书、材料等退回之日视为送达，债权人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。

	债权人（签名/盖章）
	我已阅读管理人对债权人填写《债权人信息确认书》的告知事项，知悉相关法律责任，并保证填写内容真实、准确、有效。债权人会议以任一合法形式召开或进行表决的，均以上述通讯地址为准。 

债权人（签名/盖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


申报编号：由管理人统一填写
 武汉东意达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
债权人信息确认书
	债权人名称
	
公司名称/姓名

	身份证号/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个人填写身份证号码，公司填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	债权人联系方式
及文书送达地址
	联系人
	限一人
	联系人类型
	法定代表人□   代理人□

	
	身份证号码
	18位

	
	手机号码
	必填
	电子邮箱
	必填

	
	送达地址
	省（直辖市）+市+县（区）+具体地址

	债权人银行
账号信息
	开户银行
	填写前请务必询问开户行官方名称（如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金银湖支行）

	
	开户行号
	一般为12位

	
	账户名
	必须与债权人名称/姓名一致

	
	账号
	如6222 62......

	管理人告知事项
	1、为便于债权人及时收到管理人各项文书，保证破产清算程序顺利进行，债权人应当如实提供银行信息、送达地址及联系方式等信息；
2、确认的银行信息、送达地址及联系方式适用于各个破产清算程序，包括：破产清算重整、和解、清算，以及与本案相关的其他事项；
3、确认的送达地址及联系方式适用于各种合法的送达方式，包括但不限于直接送达，留置送达，邮寄送达，电子送达（电子邮件、传真、短信、微信等）；
4、破产清算程序终结前如果上述内容发生变更，债权人应及时书面告知管理人变更事项；
5、如债权人提供的信息有误，或未及时告知管理人变更事项，致使本案相关文书无法送达或未及时送达的，自文书、材料等退回之日视为送达，债权人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。

	债权人（签名/盖章）
	[bookmark: _GoBack]我已阅读管理人对债权人填写《债权人信息确认书》的告知事项，知悉相关法律责任，并保证填写内容真实、准确、有效。债权人会议以任一合法形式召开或进行表决的，均以上述通讯地址为准。 
债权人（签名/盖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

